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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增强学院师生的校外实习安全意识，保护学院、学生、

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，保证学生校外实习期间工作顺利进

行，根据我国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规定：

第一条 实习单位主要由全院共同开发并会同招生就业

办公室共同进行考察，同时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审核，实习

单位要具有法人资格的合法实体，要具有一定规模，具备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动报酬及福利待

遇。

第二条 为减少由于综合素养不达标学生参加实习而带

来的安全隐患，各部要对综合素质或学习成绩不合格、受过

某种处分的学生，学院暂缓安排推荐实习单位，待学生达到

合格标准后再予推荐。

第三条 学生实习前，学院要采取召开动员会、专题讲

座等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、安全教育，使学生熟知

学院《校外实习管理办法》和《校外实习学生安全管理规定》

的各项规定，培养他们守纪律、讲秩序的良好习惯，增强安

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。

第四条 学生实习要根据企业要求时间、天气、路况等

因素，安排学生具体上岗时间；学生上岗乘坐交通工具

要手续正规合法，不得乘坐超载、报废、无合法营运手续、

违规载客等一切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车辆，学生到达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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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前，应按学院规定签署完相关协议、办理完相关的接收

手续后方可启程。

第五条 为确保学生安全，各系原则上要在每个实习单

位中选定 1-3 名学生担任小组长（10 人以下 1 名，10 人以

上视情况而定），负责实习中出现问题及时反馈，并保持与

学生联系的通畅。

第六条 实习学生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单位，确因某种原

因必须离开单位的，应向各系实习指导老师和实习单位请

假，经批准后方可离开。

第七条 实习指导教师要全程跟踪和指导学生实习，经

常检查学生生活环境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和上报各系，学

院教务处和各系要定期对学生实习进行检查管理，要掌握学

生在外的实习情况，并对学生的实习安全负责。

第八条 学生实习期间不得擅自离岗离职或私自调换实

习单位，如需要中途离职的学生，必须经过学院、家长和用

人单位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，返回安全由家长和学生负

责。不允许学生自行离开和私自调换实习单位，各系要随时

掌握实习学生动向，对于擅自离职的学生，要及时通知家长，

由家长接回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第九条 学生实习期间必须加强自身安全意识，遵纪守

法，遵守安全规范。不允许从事一切非法活动，比如打

架斗殴、非法传销等。做好防火、防盗抢、防溺水、防诈骗、

防中毒、不得在外留宿、不得酗酒、赌博，未经允许，不得

到与实习工作无关的场所活动。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实习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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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，造成个人人身安全事故或经济损失的，由学生个人负责。

实习期间，不得搭乘超载、报废、黑车等车辆，即便步行或

骑车也必须自行注意交通安全，校外实习期间的交通安全由

学生和学生家长自行负责。

第十条 学院组织学生到外地实习，应安排学生统一住

宿；具备条件的实习单位应为实习学生提供统一住宿。学院

和实习单位要建立实习学生住宿制度和请销假制度。学生申

请在统一安排的宿舍以外住宿的，须经学生监护人签字同

意，由学院备案后方可办理。

第十一条 实习单位应当根据接收学生实习的需要，建

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操作规程，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预案，为实习场所配备必要的安全保障器材。如发生安全事

故，用人单位必须第一时间通知学院。

第十二条 自主实习的学生，需按照学院规定要求办理

相关的自谋手续，实习期间出现一切安全问题责任自负。未

按规定办理自谋手续的，所有后果自行承担。

第十三条 招生就业办公室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在学

生校外实习前为学生投保学生实习责任保险。出现事故后，

要积极协助学生、家长做好保险理赔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学生上岗或实习期间如发生重大事故，应及

时组织力量处理，并立即启动学院《学生校外实习安全工作

应急预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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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安全管理工作内容，参照有

关管理部门和学院的相关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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